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0號

原      告  邱建登    住○○市○○區○○○路000號20樓之5

訴訟代理人  邱佩芳律師

被      告  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欽淼 

訴訟代理人  吳信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前向被告投保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下稱被保險

汽車）之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險傷害責任險、第三人責任險

附加超額險乙式新台幣（下同）1,000萬元保險、第三責任

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20萬元等第三責任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號），保險期間自民國110年1

0月1日起至111年10月1日止（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原告於

111年5月9日上午8時56分許，駕駛被保險汽車，沿高雄市前

鎮區大華一路由南向北方向行駛，行經近高雄加工出口區前

側停止線前之際，因服用助眠藥物，一時恍神，未注意車前

狀況，自後方衝撞在右前方慢車道停等之訴外人陳玉梅車牌

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致其倒地受有左側多處肋骨

骨折併氣血胸、雙側骨盆複雜骨折、雙側腹壁大面積挫擦傷

疑内出血低血溶性骨折、左肱骨及左股骨骨折、左額及左小

腿裂傷及軀幹及肢體多處挫擦傷瘀傷之傷害，經送醫急救仍

於同日10時34分許，因多發性外傷、創傷性休克不幸死亡。

　㈡原告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446、1864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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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公訴、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59號第一審

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

審判決並確定在案，該案認定原告對陳玉梅死亡之結果係過

失所致。原告因上開刑事案件涉訟，支付超過20萬元之律師

費；復於法院調解成立，同意賠償陳玉梅家屬即其配偶王信

雄、其子女王裕評、王泰傑共600萬元，並已全數匯款支付

完畢。原告賠償被害人陳玉梅家屬600萬元之金額，包括賠

償王信雄支出之喪葬費以50萬元計算、王信雄之扶養費損失

1,153,263元、精神慰撫金200萬元，與賠償王裕評、王泰傑

精神慰撫金各150萬元，合計6,653,263元（50萬元＋1,153,

263元＋200萬元＋150萬元＋150萬元＝6,653,263元）。扣

除已由訴外人新安東京海上保險公司先行支付強制險保險理

賠200萬元後，原告尚須賠償4,653,263元。原告得依保險法

第29條及系爭保險契約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20萬

元。

　㈢詎原告向被告申請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金給付，卻遭被告以

原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構成違反中國信託產物自用汽車保險

單條款汽車保險共同條款（下稱系爭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

第1項第7款之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所致規定為由而

拒絕賠償。惟依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

6號第二審判決，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係

加重結果犯，行為人對於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有故

意，對於致人於死部分僅過失，是以原告對於死亡結果之發

生並非故意為之。且原告前因工作飲酒之故導致肝臟功能異

常，為治療戒酒過程中造成之睡眠障礙，因而就醫治療，並

聽從醫囑而服用保肝藥及「可立錠（KOLININ）」、「福爾

眠（Fallep）」、「美舒鬱（Mesyrel）」等助眠治療藥物

以改善病症，縱因疏未細察服藥後會發生之副作用以致於發

生本件事故，亦與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主要規範毒駕、酒

駕致發生車禍傷亡情形之惡性有別，此參諸系爭條款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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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第6款規範服用違禁毒品及第10條第1項第3款規範酒駕

等情，係將服用毒品、酒精予以列舉，然未將服用安眠藥物

列舉於條款内即明。系爭保險契約有關不保事項内容與刑法

第185條之3第3項規定内容並非相同，被告未細究而逕籠統

以原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因而致人於死為由拒絕

賠付，不僅與系爭條款所規定之犯罪行為要件不符，亦有違

保險契約最大善意及誠意原則。

　㈣綜上，爰依保險法第29條規定及系爭保險契約約定，提起本

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2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

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已預見服用安眠藥物後，會產生嗜睡、無力等副作用，

使其注意力、反應力及駕駛操控能力受藥物作用影響而降

低，導致不能安全駕駛，仍基於縱因服用上開藥物致不能安

全駕駛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不確

定故意，在其住處服用上開安眠藥物後，隨即駕駛小客車前

往上班。途中因安眠藥物藥效發作，造成其精神不佳，注意

力、反應力及駕駛操控能力均嚴重減損而不能安全駕駛後，

雖能預見在此狀態下繼續駕駛將發生交通事故，並造成他人

死亡之結果，而應立即停止駕駛，然竟罔顧禁制規定而仍繼

續貿然駕駛前行，以致發生本件事故。原告故意犯罪行為，

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59號第一審判決及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審判決

認定在案，原告辯稱非故意犯罪，顯與事實不符。原告之故

意犯罪行為已構成系爭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款「駕

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所致」約定，故被告拒絕給付保

險金即屬有據。

　㈡中國信託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

加條款第2條不保事項第1項約定：「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發

生本附加條款承保事故，除（業務）過失傷害、（業務）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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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重傷害或（業務）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外，同時涉及

肇事逃逸或遺棄罪或其他刑事責任者，不負賠償責任」，故

原告亦不得請求刑事訴訟律師費用20萬元。

　㈢被告公司理賠人員即訴外人溫秉宸於111年12月6日陪同原告

到場調解時，並非當事人，對調解無法表示意見，且已明確

向原告表示因原告涉犯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須由

公司審查理賠，且合理賠償金額為約200萬元，金額應依保

單條款約定為據，是以原告調解成立之金額不得拘束被告等

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予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113年度保險字第10號卷，下稱保險

卷，第46至47頁）：

  ㈠原告向被告投保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險傷害責任險、第三人

責任險附加超額險乙式1,000萬元保險、第三責任保險刑事

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等汽車第三責任險，保險期間自

110年10月1日起至111年10月1日止，保單號碼為0000000000

00-0000號。

　㈡原告前於111年5月9日即保險契約期間內，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小客車被保險汽車，與陳玉梅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

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車禍事故，致陳玉梅死亡。

  ㈢原告因駕車前服用保肝藥及「可立錠（KOLININ）」、「福

爾眠（Fallep）」、「美舒鬱（Mesyrel）」等助眠治療藥

物，原告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446、1864

2號檢察官提起公訴。且因原告曾犯刑法第185條之3之罪，

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故原告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交

訴字第59號刑事第一審判決犯112年12月27日修正前刑法第1

85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

死罪，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

第二審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確定。

  ㈣原告於刑事案件訴訟期間，與被害人家屬協商和解事宜，除

已由新安東京海上保險公司先行支付強制險保險理賠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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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外，復於法院調解程序達成除強制險外再賠償陳玉梅

家屬共6,000,000元，已由原告全數匯款支付完畢。

　㈤原告於刑事程序支出律師費達27萬元。

　㈥被告以112年12月25日中國信託產險字第1122391511號函

　　拒絕理賠，拒絕理由為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條款第9條不保事

項第1項第7款約定：「有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害賠償責任或被

保險汽車毀損滅失者，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七、駕駛被保

險汽車從事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所致」。

　㈦起訴狀繕本於113年2月2日送達被告。

四、本件爭點如下（見保險卷第47頁）：

　㈠系爭事故是否符合保險契約條款第9條第1項第7款「駕駛被

保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除外事由？

  ㈡原告是否得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與陳玉梅家屬和解之賠償金60

0萬元？

  ㈢原告是否得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於刑事程序支出之律師費20萬

元？

　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保險人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

賠償責任，但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者，不在此限；保險人

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者，不在此限，保險法第29

條定有明文。而保險契約之解釋，固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

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

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

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1

1年台上字第1203號判決參照）。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而駕駛者，涉犯重大違背義務致交通危險罪，為刑法第18

5條之3所明定，為保險契約除外責任所謂犯罪行為；及關於

除外條款記載之情形，不能因條款將「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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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

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併列，即遽認後者非犯

罪行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17號判決參照）。且保

險之目的係多數人就特定之危險透過保險制度，分散風險，

以獲得保障，並由保險人事前評估其承受之風險，經由保險

費之收取，將該風險轉嫁由多數之要保人共同分擔。是保險

人與要保人約定就被保險人之特定高危險行為排除於承保範

圍外，可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避免不當轉嫁風險與多數要

保人，並符合保險契約善意與誠信原則。如被保險人之行為

構成刑事犯罪行為，且係導致死亡之不可或缺之因素時，即

應認符合上開除外責任條款，否則將使保險人承擔不合理之

風險，受益人獲得不法之利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1

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判決參照）。又保險契約所謂從事犯罪

行為，應指故意犯罪行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2年度保

險上易字第1號判決參照）。按被保險人經法院判決認定屬

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自屬故意行為，雖主觀上無

致人於死之故意，然客觀上能預見本身判斷力降低，如駕車

行駛於公眾往來之道路，可能容易造成事故，其猶駕車，且

肇致本件事故，其辯稱僅係過失，尚非足取（施用毒品駕車

屬保險契約所稱故意犯罪之案例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保險上字第6號判決、酒駕屬保險契約

所稱故意行為之案例參見99年度保險上字第25號判決、酒駕

屬保險契約所稱從事犯罪行為之案例參見98年度保險上易字

第10號判決）。

  ㈡查兩造間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

7款約定：「有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害賠償責任或被保險汽車

毀損滅失者，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七、駕駛被保險汽車從

事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所致」等語，有系爭保險契約

之保險單條款可稽（見113年度審保險字第3號卷，下稱審保

險卷，第14頁），其表意不保犯罪所致損害賠償責任之文字

已臻明確，揆諸前揭說明，就原告駕駛被保險汽車故意犯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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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所導致之損害賠償責任，被告不負

賠償之責。且被告之員工即證人溫秉宸結稱：伊於調解期日

陪同原告到場，原告之刑事辯護人王國忠律師也有到，被害

人則是配偶到場，王律師問伊公司可以理賠之金額，伊有跟

王律師說公司目前可以理賠金額大概200萬元，如果公司要

賠付的話，看能不能跟公司爭取300萬元之金額，伊也有跟

原告說但因為刑事案件在審理，涉及保單條款不保事項，要

等判決確定後由被告公司審核才能賠付，公司沒有同意600

萬元，合理金額大概在200萬元不含強制險，所以原告知道

被告可能不賠，但原告想趕快跟被害人家屬和解，伊臆測是

想在刑事部分減輕其刑，原告與被害人家屬以600萬元和解

內容包括扶養費用100萬元、喪葬費40萬元、精神慰撫金配

偶100萬元，兩個子女一個人80萬元、強制險200萬元，本件

強制險不是被告賠付的等語明確（見保險卷第49至52頁），

就其親自向原告表明可能不理賠之過程證述綦詳，核與被告

未參加調解而僅由證人陪同原告到場之情形相符，所述可能

不予理賠之理由亦與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條款第9條不保

事項第1項第7款約定之內容相符，足見原告亦知悉如刑事判

決被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則被告不願就原告服

用助眠治療藥物後肇生車禍損害責任予以理賠乙情。原告既

然明知本件保險存在是否理賠之民事問題，在被告未表示同

意給付之情形下，仍願意於刑事案件審理中與被害人家屬調

解成立，並及時如數支付賠償金，以順利求得法院為緩刑之

宣告，可見原告主觀上應無錯誤之認識。原告嗣後提起訴

訟，主張本件服用安眠藥之情形較毒駕、酒駕情節輕微，非

不予理賠事由云云，委無可採。

　㈢又按112年12月27日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

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第2項規定：「因而

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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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

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

10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

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有該

條文可稽（見審保險卷第46至47頁）。原告曾犯該條之罪，

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10年內之111年5月9日（亦為系爭保

險契約保險期間內），駕駛被保險汽車，因服用保肝藥及

「可立錠（KOLININ）」、「福爾眠（Fallep）」、「美舒

鬱（Mesyrel）」等助眠治療藥物，一時恍神，未注意車前

狀況，自後方衝撞在右前方慢車道停等之陳玉梅之機車，致

其倒地受傷死亡之結果，及原告最終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審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

緩刑5年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保險卷第46至47

頁），復有刑事判決書可憑（見審保險卷第29至47頁），並

經本院調閱刑事案卷核閱無訛，足見原告係故意犯刑法第18

5條之3公共危險罪，堪以認定。原告於本件民事訴訟翻異前

詞，主張主觀上無服用藥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之認知與決意，

僅為一般過失致死犯行，係因刑事第一審認定犯刑法第185

條之3公共危險罪，倘不能獲得緩刑，對原告經營之公司、

員工生計有重大影響，爰於第二審為認罪答辯，仍請民事法

院參酌卷證認定原告僅為一般過失致死行為云云（見保險卷

第41、75頁），無異於在刑事、民事訴訟程序作矛盾而分別

有利於己之辯解，委無可採。

　㈣原告行為既屬故意犯罪行為，揆諸前揭說明，屬系爭保險契

約第9條第1項第7款約定除外責任事由，堪以認定。而系爭

保險契約第9條第1項第7款既為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保險

責任者，依保險法第29條第1項但書規定，被告拒絕給付，

於法有據，並無違反保險契約善意與誠信原則。原告以其行

為之情節較為輕微，與系爭保險契約第9條第1項第6款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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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禁毒品之絕對不保事項及第10條第1項第3款非經被告書面

同意加保否則不負賠償責任之酒後駕車情形不同，而謂第9

條第1項第7款不包括原告服用安眠藥後駕車之情形云云（見

審保險卷第11頁），不足採為有利於原告之論據。

  ㈤又查中國信託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

償附加條款第2條不保事項第1項約定：「本公司對於被保險

人發生本附加條款承保事故，除（業務）過失傷害、（業

務）過失重傷害或（業務）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外，同

時涉及肇事逃逸或遺棄罪或其他刑事責任者，不負賠償責

任」，原告既係故意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亦不得

請求被告賠償刑事訴訟律師費用20萬元。

　㈥綜上，原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係故意犯罪行為，構成中國信

託產物自用汽車保險單條款汽車保險共同條款第9條不保事

項第1項第7款約定除外責任事由、第三人責任保險刑事訴訟

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第2條不保事項第1項約定事由，故被

告不負賠償責任。原告依保險法第29條規定及系爭保險契約

約定，請求被告給付6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均與

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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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0號
原      告  邱建登    住○○市○○區○○○路000號20樓之5
訴訟代理人  邱佩芳律師
被      告  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欽淼  
訴訟代理人  吳信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前向被告投保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下稱被保險汽車）之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險傷害責任險、第三人責任險附加超額險乙式新台幣（下同）1,000萬元保險、第三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20萬元等第三責任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號），保險期間自民國110年10月1日起至111年10月1日止（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原告於111年5月9日上午8時56分許，駕駛被保險汽車，沿高雄市前鎮區大華一路由南向北方向行駛，行經近高雄加工出口區前側停止線前之際，因服用助眠藥物，一時恍神，未注意車前狀況，自後方衝撞在右前方慢車道停等之訴外人陳玉梅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致其倒地受有左側多處肋骨骨折併氣血胸、雙側骨盆複雜骨折、雙側腹壁大面積挫擦傷疑内出血低血溶性骨折、左肱骨及左股骨骨折、左額及左小腿裂傷及軀幹及肢體多處挫擦傷瘀傷之傷害，經送醫急救仍於同日10時34分許，因多發性外傷、創傷性休克不幸死亡。
　㈡原告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446、18642號提起公訴、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59號第一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審判決並確定在案，該案認定原告對陳玉梅死亡之結果係過失所致。原告因上開刑事案件涉訟，支付超過20萬元之律師費；復於法院調解成立，同意賠償陳玉梅家屬即其配偶王信雄、其子女王裕評、王泰傑共600萬元，並已全數匯款支付完畢。原告賠償被害人陳玉梅家屬600萬元之金額，包括賠償王信雄支出之喪葬費以50萬元計算、王信雄之扶養費損失1,153,263元、精神慰撫金200萬元，與賠償王裕評、王泰傑精神慰撫金各150萬元，合計6,653,263元（50萬元＋1,153,263元＋200萬元＋150萬元＋150萬元＝6,653,263元）。扣除已由訴外人新安東京海上保險公司先行支付強制險保險理賠200萬元後，原告尚須賠償4,653,263元。原告得依保險法第29條及系爭保險契約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20萬元。
　㈢詎原告向被告申請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金給付，卻遭被告以原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構成違反中國信託產物自用汽車保險單條款汽車保險共同條款（下稱系爭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款之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所致規定為由而拒絕賠償。惟依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審判決，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係加重結果犯，行為人對於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有故意，對於致人於死部分僅過失，是以原告對於死亡結果之發生並非故意為之。且原告前因工作飲酒之故導致肝臟功能異常，為治療戒酒過程中造成之睡眠障礙，因而就醫治療，並聽從醫囑而服用保肝藥及「可立錠（KOLININ）」、「福爾眠（Fallep）」、「美舒鬱（Mesyrel）」等助眠治療藥物以改善病症，縱因疏未細察服藥後會發生之副作用以致於發生本件事故，亦與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主要規範毒駕、酒駕致發生車禍傷亡情形之惡性有別，此參諸系爭條款第9條第1項第6款規範服用違禁毒品及第10條第1項第3款規範酒駕等情，係將服用毒品、酒精予以列舉，然未將服用安眠藥物列舉於條款内即明。系爭保險契約有關不保事項内容與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規定内容並非相同，被告未細究而逕籠統以原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因而致人於死為由拒絕賠付，不僅與系爭條款所規定之犯罪行為要件不符，亦有違保險契約最大善意及誠意原則。
　㈣綜上，爰依保險法第29條規定及系爭保險契約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已預見服用安眠藥物後，會產生嗜睡、無力等副作用，使其注意力、反應力及駕駛操控能力受藥物作用影響而降低，導致不能安全駕駛，仍基於縱因服用上開藥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不確定故意，在其住處服用上開安眠藥物後，隨即駕駛小客車前往上班。途中因安眠藥物藥效發作，造成其精神不佳，注意力、反應力及駕駛操控能力均嚴重減損而不能安全駕駛後，雖能預見在此狀態下繼續駕駛將發生交通事故，並造成他人死亡之結果，而應立即停止駕駛，然竟罔顧禁制規定而仍繼續貿然駕駛前行，以致發生本件事故。原告故意犯罪行為，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59號第一審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審判決認定在案，原告辯稱非故意犯罪，顯與事實不符。原告之故意犯罪行為已構成系爭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款「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所致」約定，故被告拒絕給付保險金即屬有據。
　㈡中國信託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第2條不保事項第1項約定：「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發生本附加條款承保事故，除（業務）過失傷害、（業務）過失重傷害或（業務）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外，同時涉及肇事逃逸或遺棄罪或其他刑事責任者，不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亦不得請求刑事訴訟律師費用20萬元。
　㈢被告公司理賠人員即訴外人溫秉宸於111年12月6日陪同原告到場調解時，並非當事人，對調解無法表示意見，且已明確向原告表示因原告涉犯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須由公司審查理賠，且合理賠償金額為約200萬元，金額應依保單條款約定為據，是以原告調解成立之金額不得拘束被告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113年度保險字第10號卷，下稱保險卷，第46至47頁）：
  ㈠原告向被告投保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險傷害責任險、第三人責任險附加超額險乙式1,000萬元保險、第三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等汽車第三責任險，保險期間自110年10月1日起至111年10月1日止，保單號碼為000000000000-0000號。
　㈡原告前於111年5月9日即保險契約期間內，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被保險汽車，與陳玉梅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車禍事故，致陳玉梅死亡。
  ㈢原告因駕車前服用保肝藥及「可立錠（KOLININ）」、「福爾眠（Fallep）」、「美舒鬱（Mesyrel）」等助眠治療藥物，原告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446、18642號檢察官提起公訴。且因原告曾犯刑法第185條之3之罪，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故原告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59號刑事第一審判決犯112年12月27日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審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確定。
  ㈣原告於刑事案件訴訟期間，與被害人家屬協商和解事宜，除已由新安東京海上保險公司先行支付強制險保險理賠2,000,000元外，復於法院調解程序達成除強制險外再賠償陳玉梅家屬共6,000,000元，已由原告全數匯款支付完畢。
　㈤原告於刑事程序支出律師費達27萬元。
　㈥被告以112年12月25日中國信託產險字第1122391511號函
　　拒絕理賠，拒絕理由為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款約定：「有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害賠償責任或被保險汽車毀損滅失者，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七、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所致」。
　㈦起訴狀繕本於113年2月2日送達被告。
四、本件爭點如下（見保險卷第47頁）：
　㈠系爭事故是否符合保險契約條款第9條第1項第7款「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除外事由？
  ㈡原告是否得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與陳玉梅家屬和解之賠償金600萬元？
  ㈢原告是否得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於刑事程序支出之律師費20萬元？
　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保險人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者，不在此限；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者，不在此限，保險法第29條定有明文。而保險契約之解釋，固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1203號判決參照）。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涉犯重大違背義務致交通危險罪，為刑法第185條之3所明定，為保險契約除外責任所謂犯罪行為；及關於除外條款記載之情形，不能因條款將「被保險人犯罪行為」與「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併列，即遽認後者非犯罪行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17號判決參照）。且保險之目的係多數人就特定之危險透過保險制度，分散風險，以獲得保障，並由保險人事前評估其承受之風險，經由保險費之收取，將該風險轉嫁由多數之要保人共同分擔。是保險人與要保人約定就被保險人之特定高危險行為排除於承保範圍外，可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避免不當轉嫁風險與多數要保人，並符合保險契約善意與誠信原則。如被保險人之行為構成刑事犯罪行為，且係導致死亡之不可或缺之因素時，即應認符合上開除外責任條款，否則將使保險人承擔不合理之風險，受益人獲得不法之利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1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判決參照）。又保險契約所謂從事犯罪行為，應指故意犯罪行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2年度保險上易字第1號判決參照）。按被保險人經法院判決認定屬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自屬故意行為，雖主觀上無致人於死之故意，然客觀上能預見本身判斷力降低，如駕車行駛於公眾往來之道路，可能容易造成事故，其猶駕車，且肇致本件事故，其辯稱僅係過失，尚非足取（施用毒品駕車屬保險契約所稱故意犯罪之案例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保險上字第6號判決、酒駕屬保險契約所稱故意行為之案例參見99年度保險上字第25號判決、酒駕屬保險契約所稱從事犯罪行為之案例參見98年度保險上易字第10號判決）。
  ㈡查兩造間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款約定：「有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害賠償責任或被保險汽車毀損滅失者，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七、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所致」等語，有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條款可稽（見113年度審保險字第3號卷，下稱審保險卷，第14頁），其表意不保犯罪所致損害賠償責任之文字已臻明確，揆諸前揭說明，就原告駕駛被保險汽車故意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所導致之損害賠償責任，被告不負賠償之責。且被告之員工即證人溫秉宸結稱：伊於調解期日陪同原告到場，原告之刑事辯護人王國忠律師也有到，被害人則是配偶到場，王律師問伊公司可以理賠之金額，伊有跟王律師說公司目前可以理賠金額大概200萬元，如果公司要賠付的話，看能不能跟公司爭取300萬元之金額，伊也有跟原告說但因為刑事案件在審理，涉及保單條款不保事項，要等判決確定後由被告公司審核才能賠付，公司沒有同意600萬元，合理金額大概在200萬元不含強制險，所以原告知道被告可能不賠，但原告想趕快跟被害人家屬和解，伊臆測是想在刑事部分減輕其刑，原告與被害人家屬以600萬元和解內容包括扶養費用100萬元、喪葬費40萬元、精神慰撫金配偶100萬元，兩個子女一個人80萬元、強制險200萬元，本件強制險不是被告賠付的等語明確（見保險卷第49至52頁），就其親自向原告表明可能不理賠之過程證述綦詳，核與被告未參加調解而僅由證人陪同原告到場之情形相符，所述可能不予理賠之理由亦與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款約定之內容相符，足見原告亦知悉如刑事判決被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則被告不願就原告服用助眠治療藥物後肇生車禍損害責任予以理賠乙情。原告既然明知本件保險存在是否理賠之民事問題，在被告未表示同意給付之情形下，仍願意於刑事案件審理中與被害人家屬調解成立，並及時如數支付賠償金，以順利求得法院為緩刑之宣告，可見原告主觀上應無錯誤之認識。原告嗣後提起訴訟，主張本件服用安眠藥之情形較毒駕、酒駕情節輕微，非不予理賠事由云云，委無可採。
　㈢又按112年12月27日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第2項規定：「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10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有該條文可稽（見審保險卷第46至47頁）。原告曾犯該條之罪，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10年內之111年5月9日（亦為系爭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駕駛被保險汽車，因服用保肝藥及「可立錠（KOLININ）」、「福爾眠（Fallep）」、「美舒鬱（Mesyrel）」等助眠治療藥物，一時恍神，未注意車前狀況，自後方衝撞在右前方慢車道停等之陳玉梅之機車，致其倒地受傷死亡之結果，及原告最終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審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保險卷第46至47頁），復有刑事判決書可憑（見審保險卷第29至47頁），並經本院調閱刑事案卷核閱無訛，足見原告係故意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堪以認定。原告於本件民事訴訟翻異前詞，主張主觀上無服用藥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之認知與決意，僅為一般過失致死犯行，係因刑事第一審認定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倘不能獲得緩刑，對原告經營之公司、員工生計有重大影響，爰於第二審為認罪答辯，仍請民事法院參酌卷證認定原告僅為一般過失致死行為云云（見保險卷第41、75頁），無異於在刑事、民事訴訟程序作矛盾而分別有利於己之辯解，委無可採。
　㈣原告行為既屬故意犯罪行為，揆諸前揭說明，屬系爭保險契約第9條第1項第7款約定除外責任事由，堪以認定。而系爭保險契約第9條第1項第7款既為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保險責任者，依保險法第29條第1項但書規定，被告拒絕給付，於法有據，並無違反保險契約善意與誠信原則。原告以其行為之情節較為輕微，與系爭保險契約第9條第1項第6款服用違禁毒品之絕對不保事項及第10條第1項第3款非經被告書面同意加保否則不負賠償責任之酒後駕車情形不同，而謂第9條第1項第7款不包括原告服用安眠藥後駕車之情形云云（見審保險卷第11頁），不足採為有利於原告之論據。
  ㈤又查中國信託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第2條不保事項第1項約定：「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發生本附加條款承保事故，除（業務）過失傷害、（業務）過失重傷害或（業務）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外，同時涉及肇事逃逸或遺棄罪或其他刑事責任者，不負賠償責任」，原告既係故意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亦不得請求被告賠償刑事訴訟律師費用20萬元。
　㈥綜上，原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係故意犯罪行為，構成中國信託產物自用汽車保險單條款汽車保險共同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款約定除外責任事由、第三人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第2條不保事項第1項約定事由，故被告不負賠償責任。原告依保險法第29條規定及系爭保險契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6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莉君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0號
原      告  邱建登    住○○市○○區○○○路000號20樓之5
訴訟代理人  邱佩芳律師
被      告  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欽淼  
訴訟代理人  吳信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前向被告投保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下稱被保險
    汽車）之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險傷害責任險、第三人責任險
    附加超額險乙式新台幣（下同）1,000萬元保險、第三責任
    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20萬元等第三責任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號），保險期間自民國110年10
    月1日起至111年10月1日止（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原告於1
    11年5月9日上午8時56分許，駕駛被保險汽車，沿高雄市前
    鎮區大華一路由南向北方向行駛，行經近高雄加工出口區前
    側停止線前之際，因服用助眠藥物，一時恍神，未注意車前
    狀況，自後方衝撞在右前方慢車道停等之訴外人陳玉梅車牌
    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致其倒地受有左側多處肋骨
    骨折併氣血胸、雙側骨盆複雜骨折、雙側腹壁大面積挫擦傷
    疑内出血低血溶性骨折、左肱骨及左股骨骨折、左額及左小
    腿裂傷及軀幹及肢體多處挫擦傷瘀傷之傷害，經送醫急救仍
    於同日10時34分許，因多發性外傷、創傷性休克不幸死亡。
　㈡原告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446、18642號提
    起公訴、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59號第一審判
    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審
    判決並確定在案，該案認定原告對陳玉梅死亡之結果係過失
    所致。原告因上開刑事案件涉訟，支付超過20萬元之律師費
    ；復於法院調解成立，同意賠償陳玉梅家屬即其配偶王信雄
    、其子女王裕評、王泰傑共600萬元，並已全數匯款支付完
    畢。原告賠償被害人陳玉梅家屬600萬元之金額，包括賠償
    王信雄支出之喪葬費以50萬元計算、王信雄之扶養費損失1,
    153,263元、精神慰撫金200萬元，與賠償王裕評、王泰傑精
    神慰撫金各150萬元，合計6,653,263元（50萬元＋1,153,263
    元＋200萬元＋150萬元＋150萬元＝6,653,263元）。扣除已由訴
    外人新安東京海上保險公司先行支付強制險保險理賠200萬
    元後，原告尚須賠償4,653,263元。原告得依保險法第29條
    及系爭保險契約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20萬元。
　㈢詎原告向被告申請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金給付，卻遭被告以
    原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構成違反中國信託產物自用汽車保險
    單條款汽車保險共同條款（下稱系爭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
    第1項第7款之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所致規定為由而
    拒絕賠償。惟依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
    6號第二審判決，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係
    加重結果犯，行為人對於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有故意
    ，對於致人於死部分僅過失，是以原告對於死亡結果之發生
    並非故意為之。且原告前因工作飲酒之故導致肝臟功能異常
    ，為治療戒酒過程中造成之睡眠障礙，因而就醫治療，並聽
    從醫囑而服用保肝藥及「可立錠（KOLININ）」、「福爾眠
    （Fallep）」、「美舒鬱（Mesyrel）」等助眠治療藥物以
    改善病症，縱因疏未細察服藥後會發生之副作用以致於發生
    本件事故，亦與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主要規範毒駕、酒駕
    致發生車禍傷亡情形之惡性有別，此參諸系爭條款第9條第1
    項第6款規範服用違禁毒品及第10條第1項第3款規範酒駕等
    情，係將服用毒品、酒精予以列舉，然未將服用安眠藥物列
    舉於條款内即明。系爭保險契約有關不保事項内容與刑法第
    185條之3第3項規定内容並非相同，被告未細究而逕籠統以
    原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因而致人於死為由拒絕賠
    付，不僅與系爭條款所規定之犯罪行為要件不符，亦有違保
    險契約最大善意及誠意原則。
　㈣綜上，爰依保險法第29條規定及系爭保險契約約定，提起本
    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2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
    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已預見服用安眠藥物後，會產生嗜睡、無力等副作用，
    使其注意力、反應力及駕駛操控能力受藥物作用影響而降低
    ，導致不能安全駕駛，仍基於縱因服用上開藥物致不能安全
    駕駛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不確定
    故意，在其住處服用上開安眠藥物後，隨即駕駛小客車前往
    上班。途中因安眠藥物藥效發作，造成其精神不佳，注意力
    、反應力及駕駛操控能力均嚴重減損而不能安全駕駛後，雖
    能預見在此狀態下繼續駕駛將發生交通事故，並造成他人死
    亡之結果，而應立即停止駕駛，然竟罔顧禁制規定而仍繼續
    貿然駕駛前行，以致發生本件事故。原告故意犯罪行為，業
    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59號第一審判決及臺
    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審判決認
    定在案，原告辯稱非故意犯罪，顯與事實不符。原告之故意
    犯罪行為已構成系爭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款「駕駛
    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所致」約定，故被告拒絕給付保險
    金即屬有據。
　㈡中國信託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
    加條款第2條不保事項第1項約定：「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發
    生本附加條款承保事故，除（業務）過失傷害、（業務）過
    失重傷害或（業務）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外，同時涉及
    肇事逃逸或遺棄罪或其他刑事責任者，不負賠償責任」，故
    原告亦不得請求刑事訴訟律師費用20萬元。
　㈢被告公司理賠人員即訴外人溫秉宸於111年12月6日陪同原告
    到場調解時，並非當事人，對調解無法表示意見，且已明確
    向原告表示因原告涉犯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須由
    公司審查理賠，且合理賠償金額為約200萬元，金額應依保
    單條款約定為據，是以原告調解成立之金額不得拘束被告等
    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予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113年度保險字第10號卷，下稱保險卷
    ，第46至47頁）：
  ㈠原告向被告投保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險傷害責任險、第三人
    責任險附加超額險乙式1,000萬元保險、第三責任保險刑事
    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等汽車第三責任險，保險期間自
    110年10月1日起至111年10月1日止，保單號碼為0000000000
    00-0000號。
　㈡原告前於111年5月9日即保險契約期間內，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小客車被保險汽車，與陳玉梅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
    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車禍事故，致陳玉梅死亡。
  ㈢原告因駕車前服用保肝藥及「可立錠（KOLININ）」、「福爾
    眠（Fallep）」、「美舒鬱（Mesyrel）」等助眠治療藥物
    ，原告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446、18642
    號檢察官提起公訴。且因原告曾犯刑法第185條之3之罪，經
    緩起訴處分確定，故原告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
    字第59號刑事第一審判決犯112年12月27日修正前刑法第185
    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
    罪，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
    二審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確定。
  ㈣原告於刑事案件訴訟期間，與被害人家屬協商和解事宜，除
    已由新安東京海上保險公司先行支付強制險保險理賠2,000,
    000元外，復於法院調解程序達成除強制險外再賠償陳玉梅
    家屬共6,000,000元，已由原告全數匯款支付完畢。
　㈤原告於刑事程序支出律師費達27萬元。
　㈥被告以112年12月25日中國信託產險字第1122391511號函
　　拒絕理賠，拒絕理由為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條款第9條不保事
    項第1項第7款約定：「有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害賠償責任或被
    保險汽車毀損滅失者，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七、駕駛被保
    險汽車從事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所致」。
　㈦起訴狀繕本於113年2月2日送達被告。
四、本件爭點如下（見保險卷第47頁）：
　㈠系爭事故是否符合保險契約條款第9條第1項第7款「駕駛被保
    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除外事由？
  ㈡原告是否得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與陳玉梅家屬和解之賠償金600
    萬元？
  ㈢原告是否得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於刑事程序支出之律師費20萬
    元？
　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保險人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者，不在此限；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者，不在此限，保險法第29條定有明文。而保險契約之解釋，固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1203號判決參照）。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涉犯重大違背義務致交通危險罪，為刑法第185條之3所明定，為保險契約除外責任所謂犯罪行為；及關於除外條款記載之情形，不能因條款將「被保險人犯罪行為」與「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併列，即遽認後者非犯罪行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17號判決參照）。且保險之目的係多數人就特定之危險透過保險制度，分散風險，以獲得保障，並由保險人事前評估其承受之風險，經由保險費之收取，將該風險轉嫁由多數之要保人共同分擔。是保險人與要保人約定就被保險人之特定高危險行為排除於承保範圍外，可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避免不當轉嫁風險與多數要保人，並符合保險契約善意與誠信原則。如被保險人之行為構成刑事犯罪行為，且係導致死亡之不可或缺之因素時，即應認符合上開除外責任條款，否則將使保險人承擔不合理之風險，受益人獲得不法之利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1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判決參照）。又保險契約所謂從事犯罪行為，應指故意犯罪行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2年度保險上易字第1號判決參照）。按被保險人經法院判決認定屬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自屬故意行為，雖主觀上無致人於死之故意，然客觀上能預見本身判斷力降低，如駕車行駛於公眾往來之道路，可能容易造成事故，其猶駕車，且肇致本件事故，其辯稱僅係過失，尚非足取（施用毒品駕車屬保險契約所稱故意犯罪之案例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保險上字第6號判決、酒駕屬保險契約所稱故意行為之案例參見99年度保險上字第25號判決、酒駕屬保險契約所稱從事犯罪行為之案例參見98年度保險上易字第10號判決）。
  ㈡查兩造間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
    款約定：「有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害賠償責任或被保險汽車毀
    損滅失者，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七、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
    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所致」等語，有系爭保險契約之
    保險單條款可稽（見113年度審保險字第3號卷，下稱審保險
    卷，第14頁），其表意不保犯罪所致損害賠償責任之文字已
    臻明確，揆諸前揭說明，就原告駕駛被保險汽車故意犯刑法
    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所導致之損害賠償責任，被告不負賠
    償之責。且被告之員工即證人溫秉宸結稱：伊於調解期日陪
    同原告到場，原告之刑事辯護人王國忠律師也有到，被害人
    則是配偶到場，王律師問伊公司可以理賠之金額，伊有跟王
    律師說公司目前可以理賠金額大概200萬元，如果公司要賠
    付的話，看能不能跟公司爭取300萬元之金額，伊也有跟原
    告說但因為刑事案件在審理，涉及保單條款不保事項，要等
    判決確定後由被告公司審核才能賠付，公司沒有同意600萬
    元，合理金額大概在200萬元不含強制險，所以原告知道被
    告可能不賠，但原告想趕快跟被害人家屬和解，伊臆測是想
    在刑事部分減輕其刑，原告與被害人家屬以600萬元和解內
    容包括扶養費用100萬元、喪葬費40萬元、精神慰撫金配偶1
    00萬元，兩個子女一個人80萬元、強制險200萬元，本件強
    制險不是被告賠付的等語明確（見保險卷第49至52頁），就
    其親自向原告表明可能不理賠之過程證述綦詳，核與被告未
    參加調解而僅由證人陪同原告到場之情形相符，所述可能不
    予理賠之理由亦與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條款第9條不保事
    項第1項第7款約定之內容相符，足見原告亦知悉如刑事判決
    被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則被告不願就原告服用
    助眠治療藥物後肇生車禍損害責任予以理賠乙情。原告既然
    明知本件保險存在是否理賠之民事問題，在被告未表示同意
    給付之情形下，仍願意於刑事案件審理中與被害人家屬調解
    成立，並及時如數支付賠償金，以順利求得法院為緩刑之宣
    告，可見原告主觀上應無錯誤之認識。原告嗣後提起訴訟，
    主張本件服用安眠藥之情形較毒駕、酒駕情節輕微，非不予
    理賠事由云云，委無可採。
　㈢又按112年12月27日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
    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第2項規定：「因而致
    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
    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
    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
    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10
    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有該條
    文可稽（見審保險卷第46至47頁）。原告曾犯該條之罪，經
    緩起訴處分確定，於10年內之111年5月9日（亦為系爭保險
    契約保險期間內），駕駛被保險汽車，因服用保肝藥及「可
    立錠（KOLININ）」、「福爾眠（Fallep）」、「美舒鬱（M
    esyrel）」等助眠治療藥物，一時恍神，未注意車前狀況，
    自後方衝撞在右前方慢車道停等之陳玉梅之機車，致其倒地
    受傷死亡之結果，及原告最終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
    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審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
    年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保險卷第46至47頁），復
    有刑事判決書可憑（見審保險卷第29至47頁），並經本院調
    閱刑事案卷核閱無訛，足見原告係故意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
    共危險罪，堪以認定。原告於本件民事訴訟翻異前詞，主張
    主觀上無服用藥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之認知與決意，僅為一般
    過失致死犯行，係因刑事第一審認定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
    危險罪，倘不能獲得緩刑，對原告經營之公司、員工生計有
    重大影響，爰於第二審為認罪答辯，仍請民事法院參酌卷證
    認定原告僅為一般過失致死行為云云（見保險卷第41、75頁
    ），無異於在刑事、民事訴訟程序作矛盾而分別有利於己之
    辯解，委無可採。
　㈣原告行為既屬故意犯罪行為，揆諸前揭說明，屬系爭保險契
    約第9條第1項第7款約定除外責任事由，堪以認定。而系爭
    保險契約第9條第1項第7款既為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保險
    責任者，依保險法第29條第1項但書規定，被告拒絕給付，
    於法有據，並無違反保險契約善意與誠信原則。原告以其行
    為之情節較為輕微，與系爭保險契約第9條第1項第6款服用
    違禁毒品之絕對不保事項及第10條第1項第3款非經被告書面
    同意加保否則不負賠償責任之酒後駕車情形不同，而謂第9
    條第1項第7款不包括原告服用安眠藥後駕車之情形云云（見
    審保險卷第11頁），不足採為有利於原告之論據。
  ㈤又查中國信託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
    償附加條款第2條不保事項第1項約定：「本公司對於被保險
    人發生本附加條款承保事故，除（業務）過失傷害、（業務
    ）過失重傷害或（業務）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外，同時
    涉及肇事逃逸或遺棄罪或其他刑事責任者，不負賠償責任」
    ，原告既係故意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亦不得請求
    被告賠償刑事訴訟律師費用20萬元。
　㈥綜上，原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係故意犯罪行為，構成中國信託產物自用汽車保險單條款汽車保險共同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款約定除外責任事由、第三人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第2條不保事項第1項約定事由，故被告不負賠償責任。原告依保險法第29條規定及系爭保險契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6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均與
    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莉君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0號
原      告  邱建登    住○○市○○區○○○路000號20樓之5
訴訟代理人  邱佩芳律師
被      告  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欽淼  
訴訟代理人  吳信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前向被告投保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下稱被保險汽車）之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險傷害責任險、第三人責任險附加超額險乙式新台幣（下同）1,000萬元保險、第三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20萬元等第三責任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號），保險期間自民國110年10月1日起至111年10月1日止（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原告於111年5月9日上午8時56分許，駕駛被保險汽車，沿高雄市前鎮區大華一路由南向北方向行駛，行經近高雄加工出口區前側停止線前之際，因服用助眠藥物，一時恍神，未注意車前狀況，自後方衝撞在右前方慢車道停等之訴外人陳玉梅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致其倒地受有左側多處肋骨骨折併氣血胸、雙側骨盆複雜骨折、雙側腹壁大面積挫擦傷疑内出血低血溶性骨折、左肱骨及左股骨骨折、左額及左小腿裂傷及軀幹及肢體多處挫擦傷瘀傷之傷害，經送醫急救仍於同日10時34分許，因多發性外傷、創傷性休克不幸死亡。
　㈡原告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446、18642號提起公訴、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59號第一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審判決並確定在案，該案認定原告對陳玉梅死亡之結果係過失所致。原告因上開刑事案件涉訟，支付超過20萬元之律師費；復於法院調解成立，同意賠償陳玉梅家屬即其配偶王信雄、其子女王裕評、王泰傑共600萬元，並已全數匯款支付完畢。原告賠償被害人陳玉梅家屬600萬元之金額，包括賠償王信雄支出之喪葬費以50萬元計算、王信雄之扶養費損失1,153,263元、精神慰撫金200萬元，與賠償王裕評、王泰傑精神慰撫金各150萬元，合計6,653,263元（50萬元＋1,153,263元＋200萬元＋150萬元＋150萬元＝6,653,263元）。扣除已由訴外人新安東京海上保險公司先行支付強制險保險理賠200萬元後，原告尚須賠償4,653,263元。原告得依保險法第29條及系爭保險契約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20萬元。
　㈢詎原告向被告申請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金給付，卻遭被告以原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構成違反中國信託產物自用汽車保險單條款汽車保險共同條款（下稱系爭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款之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所致規定為由而拒絕賠償。惟依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審判決，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係加重結果犯，行為人對於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有故意，對於致人於死部分僅過失，是以原告對於死亡結果之發生並非故意為之。且原告前因工作飲酒之故導致肝臟功能異常，為治療戒酒過程中造成之睡眠障礙，因而就醫治療，並聽從醫囑而服用保肝藥及「可立錠（KOLININ）」、「福爾眠（Fallep）」、「美舒鬱（Mesyrel）」等助眠治療藥物以改善病症，縱因疏未細察服藥後會發生之副作用以致於發生本件事故，亦與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主要規範毒駕、酒駕致發生車禍傷亡情形之惡性有別，此參諸系爭條款第9條第1項第6款規範服用違禁毒品及第10條第1項第3款規範酒駕等情，係將服用毒品、酒精予以列舉，然未將服用安眠藥物列舉於條款内即明。系爭保險契約有關不保事項内容與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規定内容並非相同，被告未細究而逕籠統以原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因而致人於死為由拒絕賠付，不僅與系爭條款所規定之犯罪行為要件不符，亦有違保險契約最大善意及誠意原則。
　㈣綜上，爰依保險法第29條規定及系爭保險契約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已預見服用安眠藥物後，會產生嗜睡、無力等副作用，使其注意力、反應力及駕駛操控能力受藥物作用影響而降低，導致不能安全駕駛，仍基於縱因服用上開藥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不確定故意，在其住處服用上開安眠藥物後，隨即駕駛小客車前往上班。途中因安眠藥物藥效發作，造成其精神不佳，注意力、反應力及駕駛操控能力均嚴重減損而不能安全駕駛後，雖能預見在此狀態下繼續駕駛將發生交通事故，並造成他人死亡之結果，而應立即停止駕駛，然竟罔顧禁制規定而仍繼續貿然駕駛前行，以致發生本件事故。原告故意犯罪行為，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59號第一審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審判決認定在案，原告辯稱非故意犯罪，顯與事實不符。原告之故意犯罪行為已構成系爭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款「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所致」約定，故被告拒絕給付保險金即屬有據。
　㈡中國信託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第2條不保事項第1項約定：「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發生本附加條款承保事故，除（業務）過失傷害、（業務）過失重傷害或（業務）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外，同時涉及肇事逃逸或遺棄罪或其他刑事責任者，不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亦不得請求刑事訴訟律師費用20萬元。
　㈢被告公司理賠人員即訴外人溫秉宸於111年12月6日陪同原告到場調解時，並非當事人，對調解無法表示意見，且已明確向原告表示因原告涉犯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須由公司審查理賠，且合理賠償金額為約200萬元，金額應依保單條款約定為據，是以原告調解成立之金額不得拘束被告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113年度保險字第10號卷，下稱保險卷，第46至47頁）：
  ㈠原告向被告投保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險傷害責任險、第三人責任險附加超額險乙式1,000萬元保險、第三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等汽車第三責任險，保險期間自110年10月1日起至111年10月1日止，保單號碼為000000000000-0000號。
　㈡原告前於111年5月9日即保險契約期間內，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被保險汽車，與陳玉梅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車禍事故，致陳玉梅死亡。
  ㈢原告因駕車前服用保肝藥及「可立錠（KOLININ）」、「福爾眠（Fallep）」、「美舒鬱（Mesyrel）」等助眠治療藥物，原告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446、18642號檢察官提起公訴。且因原告曾犯刑法第185條之3之罪，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故原告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59號刑事第一審判決犯112年12月27日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審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確定。
  ㈣原告於刑事案件訴訟期間，與被害人家屬協商和解事宜，除已由新安東京海上保險公司先行支付強制險保險理賠2,000,000元外，復於法院調解程序達成除強制險外再賠償陳玉梅家屬共6,000,000元，已由原告全數匯款支付完畢。
　㈤原告於刑事程序支出律師費達27萬元。
　㈥被告以112年12月25日中國信託產險字第1122391511號函
　　拒絕理賠，拒絕理由為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款約定：「有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害賠償責任或被保險汽車毀損滅失者，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七、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所致」。
　㈦起訴狀繕本於113年2月2日送達被告。
四、本件爭點如下（見保險卷第47頁）：
　㈠系爭事故是否符合保險契約條款第9條第1項第7款「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除外事由？
  ㈡原告是否得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與陳玉梅家屬和解之賠償金600萬元？
  ㈢原告是否得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於刑事程序支出之律師費20萬元？
　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保險人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者，不在此限；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者，不在此限，保險法第29條定有明文。而保險契約之解釋，固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1203號判決參照）。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涉犯重大違背義務致交通危險罪，為刑法第185條之3所明定，為保險契約除外責任所謂犯罪行為；及關於除外條款記載之情形，不能因條款將「被保險人犯罪行為」與「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併列，即遽認後者非犯罪行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17號判決參照）。且保險之目的係多數人就特定之危險透過保險制度，分散風險，以獲得保障，並由保險人事前評估其承受之風險，經由保險費之收取，將該風險轉嫁由多數之要保人共同分擔。是保險人與要保人約定就被保險人之特定高危險行為排除於承保範圍外，可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避免不當轉嫁風險與多數要保人，並符合保險契約善意與誠信原則。如被保險人之行為構成刑事犯罪行為，且係導致死亡之不可或缺之因素時，即應認符合上開除外責任條款，否則將使保險人承擔不合理之風險，受益人獲得不法之利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1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判決參照）。又保險契約所謂從事犯罪行為，應指故意犯罪行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2年度保險上易字第1號判決參照）。按被保險人經法院判決認定屬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自屬故意行為，雖主觀上無致人於死之故意，然客觀上能預見本身判斷力降低，如駕車行駛於公眾往來之道路，可能容易造成事故，其猶駕車，且肇致本件事故，其辯稱僅係過失，尚非足取（施用毒品駕車屬保險契約所稱故意犯罪之案例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保險上字第6號判決、酒駕屬保險契約所稱故意行為之案例參見99年度保險上字第25號判決、酒駕屬保險契約所稱從事犯罪行為之案例參見98年度保險上易字第10號判決）。
  ㈡查兩造間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款約定：「有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害賠償責任或被保險汽車毀損滅失者，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七、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所致」等語，有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條款可稽（見113年度審保險字第3號卷，下稱審保險卷，第14頁），其表意不保犯罪所致損害賠償責任之文字已臻明確，揆諸前揭說明，就原告駕駛被保險汽車故意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所導致之損害賠償責任，被告不負賠償之責。且被告之員工即證人溫秉宸結稱：伊於調解期日陪同原告到場，原告之刑事辯護人王國忠律師也有到，被害人則是配偶到場，王律師問伊公司可以理賠之金額，伊有跟王律師說公司目前可以理賠金額大概200萬元，如果公司要賠付的話，看能不能跟公司爭取300萬元之金額，伊也有跟原告說但因為刑事案件在審理，涉及保單條款不保事項，要等判決確定後由被告公司審核才能賠付，公司沒有同意600萬元，合理金額大概在200萬元不含強制險，所以原告知道被告可能不賠，但原告想趕快跟被害人家屬和解，伊臆測是想在刑事部分減輕其刑，原告與被害人家屬以600萬元和解內容包括扶養費用100萬元、喪葬費40萬元、精神慰撫金配偶100萬元，兩個子女一個人80萬元、強制險200萬元，本件強制險不是被告賠付的等語明確（見保險卷第49至52頁），就其親自向原告表明可能不理賠之過程證述綦詳，核與被告未參加調解而僅由證人陪同原告到場之情形相符，所述可能不予理賠之理由亦與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款約定之內容相符，足見原告亦知悉如刑事判決被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則被告不願就原告服用助眠治療藥物後肇生車禍損害責任予以理賠乙情。原告既然明知本件保險存在是否理賠之民事問題，在被告未表示同意給付之情形下，仍願意於刑事案件審理中與被害人家屬調解成立，並及時如數支付賠償金，以順利求得法院為緩刑之宣告，可見原告主觀上應無錯誤之認識。原告嗣後提起訴訟，主張本件服用安眠藥之情形較毒駕、酒駕情節輕微，非不予理賠事由云云，委無可採。
　㈢又按112年12月27日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第2項規定：「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10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有該條文可稽（見審保險卷第46至47頁）。原告曾犯該條之罪，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10年內之111年5月9日（亦為系爭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駕駛被保險汽車，因服用保肝藥及「可立錠（KOLININ）」、「福爾眠（Fallep）」、「美舒鬱（Mesyrel）」等助眠治療藥物，一時恍神，未注意車前狀況，自後方衝撞在右前方慢車道停等之陳玉梅之機車，致其倒地受傷死亡之結果，及原告最終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第二審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保險卷第46至47頁），復有刑事判決書可憑（見審保險卷第29至47頁），並經本院調閱刑事案卷核閱無訛，足見原告係故意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堪以認定。原告於本件民事訴訟翻異前詞，主張主觀上無服用藥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之認知與決意，僅為一般過失致死犯行，係因刑事第一審認定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倘不能獲得緩刑，對原告經營之公司、員工生計有重大影響，爰於第二審為認罪答辯，仍請民事法院參酌卷證認定原告僅為一般過失致死行為云云（見保險卷第41、75頁），無異於在刑事、民事訴訟程序作矛盾而分別有利於己之辯解，委無可採。
　㈣原告行為既屬故意犯罪行為，揆諸前揭說明，屬系爭保險契約第9條第1項第7款約定除外責任事由，堪以認定。而系爭保險契約第9條第1項第7款既為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保險責任者，依保險法第29條第1項但書規定，被告拒絕給付，於法有據，並無違反保險契約善意與誠信原則。原告以其行為之情節較為輕微，與系爭保險契約第9條第1項第6款服用違禁毒品之絕對不保事項及第10條第1項第3款非經被告書面同意加保否則不負賠償責任之酒後駕車情形不同，而謂第9條第1項第7款不包括原告服用安眠藥後駕車之情形云云（見審保險卷第11頁），不足採為有利於原告之論據。
  ㈤又查中國信託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第2條不保事項第1項約定：「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發生本附加條款承保事故，除（業務）過失傷害、（業務）過失重傷害或（業務）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外，同時涉及肇事逃逸或遺棄罪或其他刑事責任者，不負賠償責任」，原告既係故意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亦不得請求被告賠償刑事訴訟律師費用20萬元。
　㈥綜上，原告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係故意犯罪行為，構成中國信託產物自用汽車保險單條款汽車保險共同條款第9條不保事項第1項第7款約定除外責任事由、第三人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第2條不保事項第1項約定事由，故被告不負賠償責任。原告依保險法第29條規定及系爭保險契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6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莉君


